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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业主大会决议对
物业服务合同效力影响的思考

周海燕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1）

[摘　要]在法院作出撤销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决议的判决后，业主委员会依据该决议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

合同是否当然无效，在没有得到全体业主或大多数业主授权的情况下，单个业主是否具有主张物业服务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现

行法律法规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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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龙泉驿区某小区业委会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对不同

意续聘现有物业服务企业继续为本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和同意授

权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为本小区依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作

出了业主大会的决议。该小区业委会依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开展

物业服务企业选聘工作，在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过程中，仅公

告了物业服务合同内容后，径直与某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

同，而未召开业主大会将选聘方式、物业服务合同等内容进行

表决，小区业主认为业委会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

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予以撤销”的规定，将业委会诉至法院，诉请撤销业主大会、

业委会的决定并确认业委会与其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

业服务合同无效。该案经二审法院审理，判决撤销业主大会不

同意续聘现有物业服务企业继续为本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和同意

授权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为本小区依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的决议，同时撤销业主委员会选聘某物业公司为小区物业服务

企业的决定。鉴于本案业主是以业主撤销权案由向法院起诉，

只能要求法院撤销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决议，而不能

要求法院撤销业主委员会基于前述决议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

物业服务合同，法院驳回了此项诉讼请求。在法院作出撤销业

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决议的判决后，该小区部分业主认为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决议被撤销，业主委员会依据该决议

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应当然无效，甚至政府主

管部门的部分工作人员亦持有此种观点，现行法律法规对此种

情况下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未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从以下两个

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一、撤销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的决议，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效

力影响

（一）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的决议被撤销，物业服务合同并

不当然无效

在法院作出撤销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决议的判决

后，对业主委员会依据该决议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

合同的法律效力，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人民法院作出撤销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决议

的判决之后，物业服务合同也当然应该随着撤销，从判决之时

无效。当然，原来的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已经形成的事实服务

关系应予认可，就其已服务的期限有权收取物业费。

另一观点认为，法院撤销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决

议，并不影响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首先物业服务合同不具备

合同法定无效情形。选聘、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涨物业费属

于业主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一般事项，应当按照《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组织业主共同决定。即选聘或者解聘物

业服务企业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

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

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民

法典关于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一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二是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无效；三是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无效；四是违背公序良俗

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五是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无

效”。但该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不属于《民

法典》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

其次，撤销权纠纷适用的法律规定与确认合同无效适用的法律

规定并不等同。业主撤销权侧重于业主自治权的范畴，而确认

合同无效侧重的是交易安全范畴，因此选聘或续聘物业公司的

决定被撤销并不必然导致物业服务合同无效。

笔者认为，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形成决议与物业服务合

同的签订系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业主大会作为非法人组

织，其行为与法人组织一样，也有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之分。

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决议是业主之间的内部决议，是明确

业主权利、约束业主行为的内部约定，并不涉及全体业主以外

的第三人。业主大会决议是确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外作

出意思表示的基础，其内部限制性规定不得对抗第三人。而签

订物业服务合同则是业主大会的外部行为，是确立业主与第三

方物业服务企业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业主无权以内部决议的

瑕疵去否定业主大会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其超越了合同

相对性原则。再者，在业主大会召开之时，物业公司不能也不

允许参与监督业主形成共同决议的过程，因为业主形成共同决

议的过程中存在瑕疵而导致该决定撤销，以此来确定签订的物

业服务合同无效，对物业公司而言有失公平，使物业公司服务

合同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也将会引发业主的道德和诚信

风险。

（二）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的决议被撤销，物业服务合同是

否有效取决于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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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85条规定：“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

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

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根据该条规定，如

行为相对人为善意，则为保护善意相对人，对外行为有效。业

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虽然不是营利性法人，但民法典该条规定

可供参考。内部限制或内部决议不影响对外行为的效力，还可

在其他组织法中找到依据，如《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合

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

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九条

“投资人对受托人或者被聘用的人员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

意第三人。”同时，还可参考《民法典》关于表见代理的规

定，业主大会的决议被撤销，业委会代全体业主签订的合同因

为没有授权基础，而为无权代理，如果物业服务企业在签订合

同时主观善意，基于对业主大会决议的信赖，有理由相信业主

委员会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物业服务合同有效。值得一

提的是，即使物业服务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并非善意，物业服务

合同也不是当然无效的，根据对合同效力理论，此时物业服务

合同因为业主委员会的无权代理变为效力待定。实践中小区业

主的诉求往往是多元的，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的决议被撤销原因

也是复杂的，可能是程序不合法，也可能是选票或投票权属计

算误差等。如果小区大多数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满意，

也可以再次召开业主大会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进行追认。因

此，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决议被撤销后，签订的物业服务合

同效力取决于物业服务企业主观是否善意。判断物业服务企业

是否善意，可以从签订合同时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尽到了审查义

务进行分析。这种审查义务应为形式审查义务，物业服务企业

应主要审查业主委员会是否依法得到业主大会的授权，业主大

会的决议是否按《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做出。具体的

说，物业服务企业应要求业主委员会提供业主大会选聘该物业

服务企业的决议，从决议的表面内容看决议的作出是否违反法

律程序。至于决议的形成基础如何，是否存在程序上的瑕疵

等，是否存在伪造决议、选票造假等则不应属于物业服务企业

审查的范围。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未尽到审查义务，或者明知业

主大会的授权存在瑕疵，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物业服务合同

经当事人申请可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在物业服务企业为善意的

情况下，尽管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决议被撤销，业主

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依然有效。

二、主张物业服务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分析

基于前述分析，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决议被撤

销，业委会代表全体业主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并不必然无

效，其效力依据物业服务企业的主观来判断。如有业主认为该

合同无效，是否可以单独提起诉讼，其主体是否适格。对此，

主要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单个业主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理由

为，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业主委员会与业

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

具有法律约束力。就合同签订理论上而言，业主委员会出面签

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实际上属于为第三人订立的合同。此处的

“第三人”指的是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签订物业服务

合同的双方虽然为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公司，但该合同对单

个业主均具有约束力，物业服务内容的接受者及服务费的承担

者均是具体的单个业主，显然业主与物业服务合同存在直接的

利害关系是物业服务合同的当事人，故当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

理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侵害业主合法权益时，业主应当有

权以原告身份起诉请求确认该物业服务合同无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单个业主的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理由

为，虽然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

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物业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应是业主和物

业服务企业，作为当事人的业主应具有主张合同无效的主体资

格。然而，物业服务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合同无效的效力

将及于整个小区全体业主。对于物业管理公司的选聘、解聘关

乎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必须是全体业主通过

集体意志来决定，作为单个业主则不能自行决定和单独行使该

项权利，所以其在没有得到全体业主或大多数业主授权的情况

下，不享有直接的单独诉权，以单个业主身份起诉属主体不适

格。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民法典》第二百八十条赋予了受

侵害的业主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

定的权利。业主撤销之诉建立在权益受侵害的基础上，从程序

法理论角度，作为诉讼主体的前提亦是权利受到侵害。物业服

务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必然侵害到业主权益，还存在其他业主

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认可的可能，且物业服务合同无效影响

的是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属于业主共同管理的小区事务，应

召开业主大会并依照《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由专

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

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应授

权业委会提起诉讼，没有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不履职的，

可以授权单个业主提起诉讼。

综上，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决议被撤销，业主、

委员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并不必然无效，业主如认为物业服

务合同无效，应召开业主大会对是否授权业主委员会或单个业

主提起诉讼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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